
懷疑學生有讀寫困難 

	

表現一般或較佳	

大部分測驗表現較差 (甄別分數: 2.6 或以上) 

	
部分測驗表現稍遜或較差	

部分測驗表現稍遜或較差	

大部分測驗表現較差	 進度欠佳	

未符合讀寫困難的評估準則	

四）個案轉介流程(所有轉介程序必須取得同學，其家長/監護人的同意，並須簽署同意書) 
4.1 懷疑讀寫障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-	 加強輔導教學(Tier 1 / Tier 2 / Tier 3) 

- 校本課程及評估調適(Tier 1 / Tier 2 / Tier 3) 

- 按既定程序 (如有專家報告) 為學生申請校內 / 公開特別考試安排(Tier 2 / Tier 3) 

-	 按需要訂立 IEP (Tier 3) 

- 其他支援服務 (外購服務/校內提供)  (Tier 1 / Tier 2 / Tier 3)	
	

班主任 / 任教老師觀察學生的進展及參考學生的過往學習紀錄	

通知 SST (學生支援統籌/學生支援主任) 

有關觀察及準備校內初步評估 

	

中文科老師為學生填寫《香港初中學生讀寫困難行為量表》  

	

一
般
教
學
及
輔
導
安
排	

SST 成員 (學生支援統籌/中文輔導教學代

表) 為學生進行《香港中學生讀寫能力

測驗》(簡稱何萬貫九卷) 

	 校本輔導/課程調適	

SST 成員(學生支援統籌/學生支援主

任)提供文件轉介往 

教育心理學家諮詢及評估	

被評定為有特殊讀寫困難 / 讀寫困難症狀 

	

--列入 SST 支援名單(Tier 1 / Tier 2 / Tier 3) 

	



	
	

懷疑學生有上述症狀 

	

4.2 懷疑學生有自閉症/專注力不足/過度活躍症 (有明顯行為問題而值得關注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班主任 / 任教老師觀察學生的進展及參考學生的過往學習及行為紀錄	

班主任通知輔導主任或級輔有關觀察 

	

輔導主任請班主任/有關老師填寫「輔導個案轉介表」 

	

輔導主任將聯絡學生支援統籌/學生支援主任，並諮詢教育心理學家意見，

跟進輔導/評估工作(如轉介精神科醫生/臨床心理學家等)之需要性 

	

症狀明顯 / 問題較為嚴重 

	

--SST 擔任「個案管理人」並作統籌角色 

--教育心理學家或駐校社工準備轉介報告及跟進 

--另與輔導組及訓導組協助提供校內支援服務 

--按需要與班主任/科任老師/教育心理學家/駐校社工召

開個案會議 

	

--列入 SST 支援名單(Tier 2 / Tier 3) 

	

- 校本課程及評估調適 

- 按既定程序 (如有專家報告) 為學生申請校內 / 公開特別考試安排 

-	 按需要訂立 IEP (Tier 3) /召開個案會議 

- 其他支援服務 (外購服務 / 校內提供)	
	

有轉介需要 

	

確診個案	

症狀不明顯 / 問題不嚴重 

	

沒有轉介需要 

	

如有需要，由輔導組跟進  

	

非確診個案	



	
	

懷疑學生有上述症狀 

	

4.3 懷疑學生有精神病 (有明顯行為或情緒問題而值得關注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班主任 / 任教老師觀察學生的進展及參考學生過往學習及行為紀錄	

班主任通知輔導主任或級輔有關觀察 

	

輔導主任請班主任/有關老師填寫「輔導個案轉介表」 

	

輔導主任將聯絡學生支援統籌/學生支援主任，並諮詢教育心理學家意見，

跟進輔導/評估工作(如轉介精神科醫生/臨床心理學家等)之需要性 

	

症狀明顯 / 問題較為嚴重 

	

--輔導主任擔任「個案管理人」並作統籌角色 

--教育心理學家或駐校社工準備轉介報告及跟進 

--另與 SST 及訓導組協助提供校內支援服務 

--按需要與班主任/科任老師/教育心理學家/駐校社工召

開個案會議 

	

--列入 SST 支援名單(Tier 2 / Tier 3) 

	

- 校本課程及評估調適 

- 按既定程序 (如有專家報告) 為學生申請校內 / 公開特別考試安排 

-	 按需要訂立 IEP (Tier 3) /召開個案會議 

- 其他支援服務 (外購服務 / 校內提供) 	

有轉介需要 

	

確診個案	

症狀不明顯 / 問題不嚴重 

	

沒有轉介需要 

	

如有需要，由輔導組跟進  

	

非確診個案	



	
	

4.4 懷疑言語障礙 

 (參照教育局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之流程 2010 年 5 月第二版, P.21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5 懷疑學生有聽力障礙 / 視力障礙 / 有限智能： 

甲、科任老師通知班主任有關觀察。 

乙、班主任通知學生支援統籌有關觀察。 

丙、班主任 / 科任老師填寫 SST 懷疑「不同學習需要」轉介表。 

丁、學生支援組諮詢教育心理學家意見，並繼續跟進有關轉介需要及程序。 

 

老師觀察學生的言語能力 

	

科任老師通知班主任有關觀察 

	

科任老師為每個懷疑個案填寫一份語能甄別問卷 (來源：EDB) 

	

EDB：因學校未有獲發「加強言語治療津貼」 

	
SST 須將有關個案的甄別問卷及家長同意書寄

回教育局及言語及聽覺服務組以作轉介及評估。

  

	

----列入 SST 支援名單(Tier 1 / 2 / 3) 

	

- 校本課程及評估調適 

- 按既定程序 (如有專家報告) 為學生申請校內 / 公開試特別考試安排 

- 其他支援服務 (外購服務/校內提供)	

確診個案	

SST 須將有關個案的甄別

問卷交給提供言語治療服

務的機構以作評估 

	

非確診個案	

學生支援組適時通知班主任/ 科任老師最新跟進情況，彼此保持溝通，向學生提供適切的

協助。 

	


